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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一、修正「教育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理之督導考評作業要點」第六點附表，並

自 112 年 6 月 30 日起生效。（本部 112 年 6 月 30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24201905號函） 

二、修正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112 年 8 月 1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69321 號

令） 

三、修正公布性騷擾防治法。（112 年 8 月 1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69331 號令

） 

四、將「性別工作平等法」名稱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並修正部分條文。

（112年 8月 1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69341 號令） 

五、有關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之人事、主計、政風一條鞭處長、主任涉職場性騷

擾事件時，其雇主應為服務機關；該等人員涉職場性騷擾事件時，應循服務

機關申訴處理要點辦理，並由服務機關踐行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之各項雇主

責任。針對調查結果後續懲處或救濟作業，再送交各獎懲權責機關（單位）

及救濟機關依規定辦理。又機關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訂定準則」組成之申訴處理委員會（或其他功能相同之組織），其幕僚作

業如由一條鞭單位負責，當一條鞭處長、主任為性騷擾事件行為人時，服務

機關應要求其迴避或採取適當措施，確保申訴調查機制令人信賴。(本部 112

年 9月 14日臺教人(一)字第 1120090364 號函) 

 

 

一、內政部函重申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申請赴大陸地區及行程變更規

服務、考核 

人事法令宣導 

綜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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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部 112 年 7 月 28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73243號書函) 

二、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12 年 8 月 1 日宣布「自 8 月 15 日起，COVID-

19 篩檢陽性輕症/無症狀民眾，自主健康管理天數由 10 日調整為 5 日；同時

全面取消各類對象自主健康管理期間之支持性給假措施」，有關各機關（構

）人員於自主健康管理期間，如有請假需求，依各類人員適用之請假規定辦

理；亦即因 COVID-19 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有請假需求者，應依相關規定

（如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等）請病假或其他適當假別。(本部 112 年 8 月 10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120077990號函) 

三、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12 年 8 月 1 日宣布「自 8 月 15 日起，COVID-

19 篩檢陽性輕症/無症狀民眾，自主健康管理天數由 10 日調整為 5 日；同時

全面取消各類對象自主健康管理期間之支持性給假措施」，學校教職員工相

關請假事宜，請按學制分別依大專校院防疫指引「四、防疫期間教職員工生

篩檢陽性請假事宜」、高中以下學校防疫指引「五、防疫期間教職員工生篩

檢陽性請假事宜」規定辦理，亦即 COVID-19 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者應回

歸各該人員請假規定辦理。(本部 112 年 8 月 10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77990A號函) 

四、本部 109 年 5 月 1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067175 號函有關學校於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下稱 COVID-19）防疫期間喪假核給事宜規定，因 COVID-19 疫

情逐漸趨緩，請配合如下: 

(一) 教師於 COVID-19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2 年 5 月 1 日解編前，原依本

部 109 年 5 月 12 日函，經學校同意延長喪假得於其相關親屬死亡之日起

1年之期限給假者，仍得依該函所定期限以前請畢。 

(二) 自 112 年 5 月 1 日起至本函發文日前，教師親屬死亡之喪假，原則仍應

依教師請假規則之給假期限辦理；倘經學校實際審酌教師確有防疫需求

，且業經學校依本部 109 年 5 月 12 日函核准延長喪假在案，例外仍得自

教師親屬死亡之日起 1年之期限內給假。 

(三) 前開情形外，教師喪假實施期限應回歸教師請假規則規定辦理，本部

109 年 5 月 12 日函配合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本部 112 年 8 月 10 日臺

教人（三）字第 1120077990B 號函） 

五、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第 7 點及「行政院辦理模範公  

務人員審議程序及表揚作業規定」第 4 點，並自 112 年 8 月 11 日生效。（  

本部 112 年 8月 1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79953 號書函） 

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於實務訓練期

間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有請假需求

之相關規範。(本部 112年 9 月 4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86361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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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部教育專業獎章頒給辦法」第 2 條、第 6 條及第 5 條附表 3，業經本

部於 112 年 9 月 5 日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80293A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2年 9 月 5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80293D號函) 

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簡化差勤人員每月報送差勤資料作業，「行政

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差勤資料彙整平臺」自即日起提供非使用「全國共享版機

關內部差勤電子表單系統」（WebITR）之機關自動報送差勤資料至本平臺功

能。(本部 112 年 9 月 6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84405 號書函) 

九、有關輪班輪休人員，同一月份加班未滿 1 小時或超過 1 小時之餘數得合併計

算，並以小時為單位選擇加班費或補休一案，請貴機關（構）學校自行評估

是否試辦。(本部 112年 9月 6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85402 號書函) 

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利公教人員可隨時隨地掌握其差假及加班情形

，以便規劃自身行程，該總處自 112 年 9 月 5 日起於「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

務網（MyData）」新增「差假與加班統計查詢」功能。(本部 112 年 9 月 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87556 號書函) 

十一、配合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等法規之

施行，行政院、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相關函釋停止適

用。(本部 112 年 9 月 14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87844號書函) 

十二、有關公務人員奉派（准）於休息日及放假日參加活動（如紀念或慶祝活動

、文康活動等）、訓練或研習等，得否核予補休一案。(本部 112 年 9 月

14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087847 號書函) 

十三、「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員應經審查許可期屆

滿後進入大陸地區申報辦法」第 1 條，業經內政部於 112 年 9 月 25 日以

台內移字第 11209124611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2 年 9 月 26 日臺教人(

三)字第 1120095033 號書函） 

 

 

一、有關公務員服務法於 111 年 6 月 22 日修正後，公務員兼職所領受之報酬是

否受「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規定限制疑義一案。(本部 112 年 8 月 23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0083275 號書函) 

二、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12 年

8 月 9 日發布。（本部 112 年 8 月 17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0080259 號書函

）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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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教人員保險監理委員會組織規程」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12 年 8 月

9 日修正發布。（本部 112 年 8 月 17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0081053 號書函

） 

四、依本部 112 年 7 月 17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1825A 號令，曾任符合相關

規定之代理（課）教師及經政府立案或備查之海外全日制僑（華）校專任教

職員年資，於到職支薪後得補提繳退撫儲金以併計退休年資。(本部 112 年 7

月 17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1825B號函) 

五、「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業經本部於中

華民國 112 年 7 月 20 日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1785A 號令訂定發布。(本

部 112年 7月 20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1785D 號函) 

六、重申有關代理兵缺期滿，嗣經學校續聘代理原服務留職停薪教師於退伍日至

其實際復職日前之年資得否併計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疑義，應依本部

97 年 4 月 9 日台人(三)字第 0970052729 號函辦理。（本部 112 年 8 月 1 日

臺教人(四)字第 1120073985號書函） 

七、「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業經考試院於 112 年 7 月

20 日訂定發布。（本部 112 年 8 月 15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0078883 號書函

） 

八、「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委託經營辦法」、「公立學校教職員

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投資選擇實施辦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

撫儲金收支管理運用辦法」，業經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理局 112 年 8 月

2 日台管儲二字第 1121740218A 號令發布。(本部 112 年 8 月 25 日臺教人(四

)字第 1120076913B 號函) 

九、有關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制度實務執行相關輔助及

配套事項一案。(本部 112年 9月 1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2600 號函)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線上申辦功能」自 112 年 7 月 1 日

起開放機關使用。（本部人事處 112 年 6 月 28 日臺教人處字第 1124201881

號書函） 

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8 條、第 16 條

之 1 及第 25 條條文，業經總統 112 年 6 月 9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49011

號令修正公布。（本部 112年 7月 3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0058783 號函） 

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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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教育部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理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七點及第九點

，並自即日起生效。（本部 112 年 7 月 12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4201918 號

函） 

四、「教育部員工數位學習推動方案」及「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數位學習推

動方案」，自即日停止適用。為持續推動本部所屬機關（構）學校人員終身

學習及數位學習，相關事宜仍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實施要點」及行政院相關函釋辦理。（本部 112 年 7 月 26 日臺教人(五

)字第 1124202172 號函、本部 112 年 7 月 26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4202172 

A號函） 

五、為提供健康檢查補助彈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試辦「中央機關（構）

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一類人員得累計 2 年補助 1 次健康檢查費

用，最高新臺幣 3 萬 2 千元，並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本部 112 年 7

月 28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0073447 號書函） 

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各機關（構）辦理員工教育訓練等相關活動時，

得採移地多元方式辦理並結合文康活動，以強化訓練綜效，並請多利用非假

日辦理，以提升平日旅宿業住房率。（本部 112 年 8 月 2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0075886號書函） 

七、有關「基本工資」調整，業經勞動部於 112 年 9 月 14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120148404 號公告，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以

下同）27,47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83 元。（本部 112 年 9 月 19 日

臺教人(五)字第 1120091442號書函） 

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112 年至 115 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

案，增列「臨時人員」為適用對象。（本部 112 年 9 月 23 日臺教人(五)字

第 1120092685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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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同仁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

A725A1E1649858BF 

 

■人事人員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

D2ABB3207E9CB94A 

人事動態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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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1 

築巢優利貸 

(全國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111 年至 113 年「築巢優利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3 年 12月 3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利率(1.595％)固定加碼

0.46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 

    臺灣銀行：0800-025-168、02-21910025、02-21821901。 

    中國信託：0809-066-666，02-2769-5000。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行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含育

嬰留職停薪人員、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連續服務滿 2

學年之公立高中(職)以下代理老師)。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0.485％計算

(目前年息 2.08%)，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或 0800-231-590。 

3 

闔家安康 

(全國公教員

工團體保險) 

112年至 114年「闔家安康」，由中國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2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不含留職停薪人員)及其配偶、子女、父

母(含配偶之父母)。 

福利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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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4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行政院以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第一類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級

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主

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6,000元為限。 

第二類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40 歲以

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 40 歲以上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本部連續服務滿

1年者，2年補助 1次，補助金額以 4,500元為限。 

備註： 

一、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友

(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 2

年 1次給公假 1天前往受檢。 

二、至臨時人員健康檢查補助部分，依本部第 1 屆第 9 次勞資會議

決議，比照前開「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第二類人員並以公假辦理。 

5 
全國公教員工 

旅遊平安卡 

112年至115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112年 7月 1日至 115年 6月 30日止。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臨時人員及技工、工友、駐衛警）、退

休人員及其眷屬（包含配偶、父母及子女）。 

三、投保項目：旅行保障保險、旅行綜合保險、國內旅行駕駛人責

任保險、海外旅行不便保險及海外急難救助服務等項目，最低

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200 萬元（未滿 15 足歲者最高為

61.5萬元），最高投保年齡為 85歲。 

四、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物保險）。 

五、網站：https://www.fubon.com/h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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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6 

全國公教員工

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 

111 年至 114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由國

泰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理期間：自 111年 2月 22日起至 114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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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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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工作法修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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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法修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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